Biblical Versions, Theology of 聖經版本的神學 不同的聖經譯本有不同的神學立場，這由好幾種因素構成，有些屬普通因素，另一些則比較特別。
　　普通因素，包括譯者的信念。首先，翻譯是需要的，因為聖經信息不單是為懂得原文的人預備的；第二，翻譯是可能的，因為聖經的要旨不是原文的形式，而是文字包含的信息，而大體上說，任何地方的文字，都可以用來表達聖經的信息。我們不是說所有基督徒對上述兩點都有同樣確信，但沒有這些信念，翻譯聖經就完全不可能。從上述兩個基本原則，更正教徒發展出來的結論，慢慢就為更多其他傳統的信徒接納︰我們應該為說其他方言的人翻譯聖經，使人人都能明白聖經的信息。
　　特別因素。這最能影響一個譯本的神學立場，雖然此等因素也最不容易評估。第一，要評估一個譯本，必須就譯本的整體來看，不要抓著一兩節來作文章。譬如說，我們不能因為《給現代人的福音》（Good News Bible, 1976）在路加福音一27沒有用「童貞女」一詞，便加以排斥，因為在同章37節便使用了。第二，整個譯文本身比個別譯者的神學立場更重要，因為近代翻譯聖經的工作，獨力而成的已然減少，集腋成裘的比較多。第三，我們不要混淆了神學的和語言的保守主義，《當代聖經》（The Living Bible, 1962～71）在神學上是保守的，但用的語言卻相當自由。
　　【編按︰中文聖經譯本的數量不算多，在聖經版本的神學立場一問題上，還未太嚴重地構成像上述那些明顯不同的地方。信徒有時取一種而捨棄其他，理由是出於感情上的依附，多於理性上的分辨。譬如說，大多數人較熟悉和合本，信徒對它的信賴是頗一致的，有些甚至因信賴和合本而拒絕其他譯本。和合本的譯文不錯是優美而持平，水準也比較平均，但那是80年以前的譯文，許多近代的發現及研究成果，自然不能包括在內，這樣說來，拒絕參考近代譯本，明顯地是不智的。
　　中文近代譯本有些是以成功之英文譯本作藍本，翻譯成中文，像《當代聖經》（台灣版稱《今日聖經》）是參考英文之The Living Bible；有些是參考原文而重新翻譯，像《現代中文譯本》。前者的譯者水準太參差，部分譯者甚至只具中學程度！後者多為華人聖經學者，他們有些神學立場未必為大多數教會接納，但在原義表達上，不少比和合本更清楚及忠實，值得有志研經的人參考，但仍需謹慎分辨（參聖經翻譯，Bible Trans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212,Name=Bible Translation}）。
　　上述二譯本都是集體翻譯，有兩種譯本是屬於個人努力的成果，值得介紹。吳經熊雖不是以研究聖經原文為著，但他是個學貫中西的人，文字修養尤為高超，他翻譯的《新經全集》（香港，1949）及部分舊約（如《聖詠譯義》，台灣商務，1975），譯文極為優美流暢，可讀性極高，讀者大可作靈修默想或文學作品來讀，猶如英文版腓利(J. B.Philip)的《新約聖經》（The New Testament in Modern English, London, 1960）。吳氏在自己的譯本自稱為「譯述者」。
　　另一個人譯本，是呂振中的《舊新約聖經》（香港，1970），為呂氏畢生致力的成果。呂氏精通原文，一生只從事此工，參考不同之抄本、譯本及專門作品不下百種，成績斐然。個人譯本當然有個人的限制，但整體上說，他的譯本比和合本忠實，也包括了更多近代研究成果在裡面，是華人研究聖經者不可缺少的參考，部分不逮是難免的。
　　中文聖經也有不同之地方方言版本，像廣東話、上海話、閩南話、客家話、台灣多種原住民母語等；它們只是為懂方言之人預備，不屬於不同譯本之研究範圍。】
　　聖經翻譯的歷史常受兩種極端的立場所左右︰改變經文意義，使之適合讀者的情況，亦即只求「達」而不求「信」，意譯本即屬此項；或為了忠實保留原文文法結構，而不惜犧牲文字的通順【編按︰英譯本最出名的是Kenneth S. Wuest, The New Testament: An Expanded Translation, Eerdmann, 1961; The Amplified Bible, Zondervan, 1964】；從神學的角度來說，兩者都有點問題【編按︰Wuest的譯本把希臘文法結構用英文表達出來，故不懂希臘文的會覺得譯文古怪。The Amplified Bible更把希臘文可能的意思全部譯出來，聖經原作者寫的時候，不可能同時想表達那麼多的意思，無論有多不圓滿，我們都要嘗試找出原作者想表達的是什麼，不能齊列各義，讓讀者自行選擇】。
　　最早的譯本很可能是用亞蘭文口頭翻譯希伯來文的舊約，這就是「他爾根」（Targum）的前身︰他爾根本身的特點，是道德教訓的增添，寓意式的意譯，避免提及神的名稱和古典主義；上述部分的因素也出現在七十士譯本中，此為舊約聖經的希臘文譯本。這一類翻譯很多時候是受抄寫聖經之人的神學立場影響的，他們常就新約引用的方式來重譯舊約，這種趨勢在後來的敘利亞版本亦可看得出來；但最早期的敘利亞譯本，很多時候是重視舊約過於（正在陸續面世的）新約。
　　在西方，古老拉丁譯本的特色，是過分著重字面的意思，但也有十分鮮明又親切的表達方式。耶柔米（Jerome{\LinkToBook:TopicID=653,Name=Jerome}）的《武加大譯本》（Vulgate，即「通俗拉丁文譯本」），本來是想代替當時使用的拉丁版本，他本人精通希伯來文，因此更易與當時的猶太人對話。奇怪的是，《武加大譯本》是十六世紀以前西方最具神學影響力的聖經。
　　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的德文譯本，是在文藝復興時期譯的，當時研究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的風氣甚盛，路德得此幫助不少。他以當時一般通用的語言來翻譯，把隱晦的語言用明朗的字句譯出來（如加二16的「惟獨信心」就是一例）。
　　到了近代，研究譯經的文章，常繞著兩個主題討論︰第一是應該怎樣翻譯「神學鑰詞」的問題，如「因信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」此詞，在近代已不是那麼為人所理解了（尤指對教外人士而言）；第二是更具神學味道的，即聖經內部協調及統一，有兩方面的意思︰一方面是儘量減少整本新舊約聖經的分別，如新舊約共有的經文，或福音書相同的地方；另一方面，要怎樣忠於不同經文的含義，好讓聖經每一部分均能本於它特有的立場，來宣告神的信息，而聖經的統一性，則在更深的層次表達出來。
　　另參︰聖經批判學（Biblical Cri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213,Name=Biblical Criticism}）；

聖經神學（Biblic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15,Name=Biblical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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